仓储合同
存货人（甲方）：
保管人（乙方）：
经双方协商，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储存，为此拟定如下条款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仓储物：             （仓储物的名称、数量等）

第二条 仓库租金计算

确定乙方提供仓库      平方米由甲方使用，仓库租金按月包库制，每月每平方米      元，合计月租金为      元整。

第三条 货物进出库手续及验收（双方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约定）

第四条 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

1.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，甲方应当说明该物的性质，提供有关资料。甲方违反本约定的，乙方可以拒收仓储物，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损失发生，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存货人承担。

2.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，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提取样品。

3.乙方发现入库仓储物有变质或其他损害的，应及时通知甲方者仓单持有人。

4.仓单持有人逾期提取的，应当加收仓储费，提前提取的，不减收仓储费。

5.储存期间仓储物毁损灭失的，保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。因仓储物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、损坏的，仓管人不承担责任。

6.其他。

第五条 本协议自     年    月   日生效，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
第六条 本协议一式  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   份。

第七条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请绵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八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未成功签收，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微信号：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年   月   日
